关于起草《北塔区关于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公告》的情况说明

一、必要性和可行性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划定的区域，是开展水土流失防治和强化农林开发等生产建设活动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

二、主要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
三、主要内容说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湖南省实施办法，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的陡坡地或者二十度以上的风化花岗岩、紫色砂页岩、红岩砂、泥质页岩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
北塔区禁止开垦陡坡地划定范围图斑共计5个，位于茶元头街道办事处枫林村、沐三村，范围划定成果总面积为33.76公顷，占北塔区总国土面积的0.4%。
　　四、编制的简要过程和征求意见情况
1.通过采购确定划定工作队伍、完成划定实施方案，并将划定方案经市水利局报省水利厅。

2.调取国土空间数据，经数据收集、处理、分析，现场实地调查复核，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形成初步划定工作报告后，报区人民政府和市水利局审核。

3.省水利厅对矢量数据审核后，经省市专家评审，形成最终划定成果后，起草了《北塔区关于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公告》，并通过区人民政府官网广泛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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